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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在第一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歌廳、夜總會、
俱樂部、電動玩具店、舞場。 

(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三)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四)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五)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六)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七)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八)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九)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十)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十一)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十二)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十三)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四)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五)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六)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四)第三十一組：修理服務業。 

(五)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不包括歌廳、夜總
會、俱樂部、電動玩具店、舞場)。 

(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七)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八)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九)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第二十一條 在第一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歌廳、夜總會、
俱樂部、電動玩具店、舞場。 

(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三)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四)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五)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六)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七)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八)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九)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十)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十一)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十二)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十三)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四)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五)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六)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四)第三十一組：修理服務業。 

(五)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不包括歌廳、夜總
會、俱樂部、電動玩具店、舞場)。 

(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七)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八)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九)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第二十二條  在第二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五)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六)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七)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八)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九)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二)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第二十二條  在第二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五)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六)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七)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八)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九)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二)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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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四)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五)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六)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七)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八)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四)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五)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六)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七)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八)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第二十三條  在第三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五)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六)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七)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八)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九)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二)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三)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四)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五)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六)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第二十三條  在第三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五)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六)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七)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八)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九)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二)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三)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四)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五)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六)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第二十四條  在第四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五)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六)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七)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八)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九)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二)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第二十四條  在第四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五)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業。 

(六)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七)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八)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九)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五組：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十二)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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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四)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五)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三)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四)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五)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 

 

第二十四條之二 商業區內建築物供娛樂服務業之電動
玩具店使用者，應距離各級公私立學校、幼稚
園、醫院、圖書館、紀念性建築物等一０００公
尺以上；其距離之計算以地界線起算。但其他自
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四條之二 商業區內建築物供娛樂服務業之電動
玩具店使用者，應距離各級公私立學校、幼稚
園、醫院、圖書館、紀念性建築物等一０００公
尺以上；其距離之計算以地界線起算。但其他自
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五條 在第二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三組：寄宿住宅。 

(四)第四組：學前教育設施。 

(五)第五組：教育設施。 

(六)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不包括附設之托兒、
托老、身心障礙設施)。 

(七)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八)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九)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十)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一)傳統零售市場、(二)

超級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上)。 

(十一)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十二)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三)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
０平方公尺以上及酒店)。 

(十四)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五)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六)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十七)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五)補習班(營業
樓地板面積超過二００平方公尺)及其他
項目(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
上。但機車修理業、汽車保養所得允許使
用，且不受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
尺之限制)。 

(十八)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不包括產業生產
製造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之辦公
空間)。 

(十九)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二十)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不包括銀行、合作
金庫、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
資業、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二一)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二二)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營業性浴室(含
三溫暖)。 

(二三)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四)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二五)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六)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第三十五條 在第二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三組：寄宿住宅。 

(四)第四組：學前教育設施。 

(五)第五組：教育設施。 

(六)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不包括附設之托兒、
托老、身心障礙設施)。 

(七)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八)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九)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十)第十八組：零售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
平方公尺以上)。 

 

(十一)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十二)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三)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
０平方公尺以上及酒店)。 

(十四)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五)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六)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十七)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但機車修理業、汽
車保養所得允許使用，且不受營業樓地板
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之限制)。 

 

 

(十八)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不包括產業生產
製造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之辦公
空間)。 

(十九)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二十)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不包括銀行、合作
金庫、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
資業、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二一)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二二)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營業性浴室(含
三溫暖)。 

(二三)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四)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二五)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六)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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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八)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二九)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三十)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三一)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不
包括廢棄物處理場(廠))。 

(三二)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三)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四)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三五)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不包括製程
精進且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
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三六)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二)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三)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附設托兒、托老設
施及身心障礙設施。 

(四)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六)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七)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八)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二)超級市場(營業樓
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九)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
００平方公尺)。 

(十一)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二)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不包括補習班且
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但
機車修理業、汽車保養所得允許使用，且
不受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之
限制)。 

(十三)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與產業生產、製
造有關之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等
辦公空間)。 

(十四)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銀行、合作金庫、
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資業、
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十五)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不包括營業性浴
室(含三溫暖))。 

(十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十七)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八)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十九)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
廢棄物處理場(廠)。 

(二十)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製程精進，
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
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惟屠宰業、水泥
製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分裝業、高
壓氣體儲藏、分裝業仍不允許使用)。 

(二一)策略性產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
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之規定。 

(二七)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八)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二九)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三十)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三一)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不
包括廢棄物處理場(廠))。 

(三二)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三)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四)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三五)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不包括製程
精進且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
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三六)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二)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三)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附設托兒、托老設
施及身心障礙設施。 

(四)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六)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七)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八)第十八組：零售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
００平方公尺)。 

(九)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
００平方公尺)。 

(十一)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二)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但機車修理業、汽
車保養所得允許使用，且不受營業樓地板
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之限制)。 

 

(十三)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與產業生產、製
造有關之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等
辦公空間)。 

(十四)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銀行、合作金庫、
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資業、
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十五)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不包括營業性浴
室(含三溫暖))。。 

(十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十七)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八)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十九)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
廢棄物處理場(廠)。 

(二十)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製程精進，
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
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惟屠宰業、水泥
製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分裝業、高
壓氣體儲藏、分裝業仍不允許使用)。 

(二一)策略性產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
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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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在第三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四組：學前教育設施。 

(四)第五組：教育設施。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不包括附設之托兒、
托老、身心障礙設施)。 

(六)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七)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九)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一)傳統零售市場、(二)

超級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上)。 

(十)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十一)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二)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
０平方公尺以上及酒店)。 

(十三)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四)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五)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十六)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五)補習班(營業
樓地板面積超過二００平方公尺)及其他
項目(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
上。但機車修理業、汽車保養所得允許使
用，且不受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
尺之限制)。 

(十七)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不包括產業生產
製造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之辦公
空間)。 

(十八)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九)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不包括銀行、合作
金庫、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
資業、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二十)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二一)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營業性浴室（含
三溫暖）。 

(二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三)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二四)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五)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六)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七)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二八)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九)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三十)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不
包括廢棄物處理場(廠))。 

(三一)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二)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三)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三四)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不包括製程
精進，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
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三五)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第三十六條 在第三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四組：學前教育設施。 

(四)第五組：教育設施。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不包括附設之托兒、
托老、身心障礙設施)。 

(六)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七)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九)第十八組：零售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
平方公尺以上)。 

 

(十)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十一)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二)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
０平方公尺以上及酒店)。 

(十三)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四)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五)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十六)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但機車修理業、汽
車保養所得允許使用，且不受營業樓地板
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之限制)。 

 

 

(十七)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不包括產業生產
製造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之辦公
空間)。 

(十八)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九)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不包括銀行、合作
金庫、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
資業、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二十)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二一)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營業性浴室（含
三溫暖）。 

(二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三)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二四)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五)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六)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七)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二八)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九)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三十)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不
包括廢棄物處理場(廠))。 

(三一)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二)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三)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建築。 

(三四)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不包括製程
精進，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
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三五)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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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三組：寄宿住宅。 

(二)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四)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附設托兒、托老設
施及身心障礙設施。 

(五)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六)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七)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九)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二)超級市場(營業樓
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一)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
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二)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三)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不包括補習班且
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但
機車修理業、汽車保養所得允許使用，且
不受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之
限制)。 

(十四)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與產業生產、製
造有關之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等
辦公空間)。 

(十五)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銀行、合作金庫、
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資業、
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十六)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不包括營業性浴
室(含三溫暖))。 

(十七)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十八)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十九)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二十)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二一)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二二)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
廢棄物處理場(廠)。 

(二三)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製程精進，
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
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屠宰業、水泥製
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分裝業、高壓
氣體儲藏、分裝業仍不允許使用)。 

(二四)策略性產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之
規定。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三組：寄宿住宅。 

(二)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四)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附設托兒、托老設
施及身心障礙設施。 

(五)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六)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七)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九)第十八組：零售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
００平方公尺)。 

(十)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一)第二十二組：餐飲業(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
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二)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 

(十三)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營業樓地板面積
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但機車修理業、汽
車保養所得允許使用，且不受營業樓地板
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之限制)。 

 

(十四)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與產業生產、製
造有關之附屬研發、試驗、貿易、行銷等
辦公空間)。 

(十五)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銀行、合作金庫、
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信託投資業、
保險業等分支機構。 

(十六)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不包括營業性
浴室(含三溫暖))。 

(十七)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十八)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十九)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二十)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二一)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二二)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
廢棄物處理場(廠)。 

(二三)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製程精進，
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
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屠宰業、水泥製
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分裝業、高壓
氣體儲藏、分裝業仍不允許使用)。 

(二四)策略性產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之
規定。 

第七十九條之一  商業區適用前條規定之建築基地，建
築物第一層、第二層不得作住宅及停車空間使
用。如建築物基地條件特殊，須於第一層、第二
層設置法定停車空間，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受前項
規定限制。 

第七十九條之一  商業區適用前條規定之建築基地，建
築物第一層、第二層不得作住宅及停車空間
使用。如建築物基地條件特殊，須於第一層、
第二層設置法定停車空間，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八十條之五  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
境，經市政府認定應予保護之樹木所在建築基
地，其樹木原地保留者，得視樹木保護及影響建

第八十條之五  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
境，經市政府認定應予保護之樹木所在建築基
地，其樹木原地保留者，得視樹木保護及影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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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情形，酌予增加容積。其樹木遭受不當毀損者，
其容積得予酌減。 

前項容積之增減，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百分之五。 

第一項容積增減實施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築情形，酌予增加容積。其樹木遭受不當毀損者，
其容積得予酌減。 

前項容積之增減，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百分之五。 

第一項容積增減實施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第八十條之六  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規模，應依都市計
畫書規定辦理；都市計畫書未規定者，不得超過
建蔽率加百分之十五。適用綜合設計放寬之基
地，不得超過建蔽率加百分之五。住宅區內如開
挖地下一層範圍無法滿足法定停車位之留設時，
得再增加百分之五地下開挖率。 

建築基地條件特殊或因提供公益設施之需
要，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八十條之六  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規模，應依都市計
畫書規定辦理；都市計畫書未規定者，不得超過
建蔽率加百分之十五。適用綜合設計放寬之基
地，不得超過建蔽率加百分之五。 

 

 

建築基地條件特殊或因提供公益設施之需
要，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八十六條之一 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
應依下表規定核算設置最低車位數。但都市計畫
有特殊規定或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基地位於現有營運中大眾捷運場站出入口
半徑二００公尺範圍內，建築物作為下表內第一
類至第六類使用者，不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
內公用停車空間獎勵規定；新建建築物附設之停
車位並得減設，減設數額以百分之十五為限。 

建築物變更使用應依下表之標準分別計算
變更前、後之使用所應設置之停車位數，以變更
後使用之停車位數減變更前使用之停車位數所
得之值為應增設之停車位數，如該值為負值，得
免予檢討增設。已設置之停車空間，應繼續維持
停車使用，不得變更為其他使用。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

一

類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

宅 

第二組：多戶住宅 

第三組：寄宿住宅 

 

每戶一六五平方公尺

以上者，每戶應設置

二輛 

每戶設置一輛 

每戶五０平方公尺以

上未滿一六五平方公

尺，每戶應設置一輛 

每戶設置一‧二輛 

每戶未滿五０平方公

尺者，每戶應設置０‧

七輛 

每戶設置一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汽車

位數 

應附設機車

位數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

業 

 

(一)未滿二０００

部分 

每一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

售業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

甲組 

(二)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之部

分 

每一二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第 

二 

類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

乙組(日用百貨除外) 

(三)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０之

部分 

每一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二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

(四)超過一０００

０部分 

每二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第八十六條之一 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
應依下表規定核算設置最低車位數。但都市計畫
有特殊規定或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基地位於現有營運中大眾捷運場站出入口
半徑二００公尺範圍內，建築物作為下表內第一
類至第六類使用者，不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
內公用停車空間獎勵規定；新建建築物附設之停
車位並得減設，減設數額以百分之十五為限。 

建築物變更使用應依下表之標準分別計算
變更前、後之使用所應設置之停車位數，以變更
後使用之停車位數減變更前使用之停車位數所
得之值為應增設之停車位數，如該值為負值，得
免予檢討增設。已設置之停車空間，應繼續維持
停車使用，不得變更為其他使用。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

一

類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

宅 

第二組：多戶住宅 

第三組：寄宿住宅 

 

每戶一六五平方公尺

以上者，每戶應設置

二輛 

每戶設置一輛 

每戶五０平方公尺以

上未滿一六五平方公

尺，每戶應設置一輛 

每戶未滿五０平方公

尺者，每戶應設置０‧

七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汽車

位數 

應附設機車

位數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

業 

 

(一)未滿二０００

部分 

每一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

售業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

甲組 

(二)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之部

分 

每一二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第 

二 

類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

乙組(日用百貨除外) 

(三)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０之

部分 

每一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二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

(四)超過一０００

０部分 

每二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8 

本次修正條文 95.8.24送市議會版本 

業甲組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

業乙組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

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

業(補習班除外)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汽車
位數 

應附設機車
位數 

 
 
 
 
 
 
 
 
 
 
 
 
 
 
第 
三 
類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
乙組之日用百貨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
業之補習班(學員包含
各年齡層及十八歲以上
學生)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含
營業廳)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 

(一)未滿二０００
部分 

每八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三五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二)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之部
分 

每八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三)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０之
部分 

每一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七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四)超過一０００
０部分 

每一二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汽車

位數 

應附設機車

位數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一)未滿二０００

部分 

每一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七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第 

四 

類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
務業之補習班(限學

員未滿十八歲及高

中職以下學生)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

所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
事務所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不含營業廳) 

(二)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之部

分 

每一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
輸服務業之各類辦公

處所及代理業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
微之工業 

(三)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０之

部分 

每二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三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

微之工業 

(四)超過一０００

０部分 

每二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六０平

方公尺設置

業甲組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

業乙組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

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

業(補習班除外)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第四十五組：特殊病院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
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
車位數 

 
 
 
 
 
 
 
 
 
 
 
 
 
 
第 
三 
類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之日用百貨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
補習班(學員包含各年齡層及
十八歲以上學生)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含營業
廳)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 

(一)未滿二００
０部分 

每八０平
方公尺設
置一輛 

每三五平
方公尺設
置一輛 
 

(二)二０００以
上未滿四０００
之部分 

每八０平
方公尺設
置一輛 

每五０平
方公尺設
置一輛 

(三)四０００以
上未滿一０００
０之部分 

每一００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七０平
方公尺設
置一輛 

(四)超過一００
００部分 

每一二０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汽車

位數 

應附設機車

位數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一)未滿二０００

部分 

每一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七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第 

四 

類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
務業之補習班(限學

員未滿十八歲及高

中職以下學生)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

所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
事務所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不含營業廳) 

(二)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之部

分 

每一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
輸服務業之各類辦公

處所及代理業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
微之工業 

(三)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０之

部分 

每二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三０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

微之工業 

(四)超過一０００

０部分 

每二五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一六０平

方公尺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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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
之工業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

之工業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

之工業 

一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規模(房間

數)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四十一組：一

般旅館業 

(一)未滿二十間

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二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二十 

第 

五 

類 

第四十二組：國
際觀光旅館業 

( 二 ) 二十間以
上，未滿四十間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三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二十五 

  ( 三 ) 四十間以

上，未滿六十間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四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三十 

  ( 四 ) 六十間以

上，未滿八十間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四十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三十五 

  (五)八十間以上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三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四十 

  (六) 附屬設施(含辦公空間)之汽機車位數標準，依

該附屬設施之類別標準設置。 

(七) 房間數達 80 間以上者，應於基地內設置小汽

車及大客車臨停車位；房間數達 120 間以上

者，應於基地內設置大客車停車位、大客車
臨停車位、小汽車臨停車位及計程車排班區。 

(八) 前項達需設置大客車停車位標準者，按其房間

數每滿 60間設置一輛大客車停車位。每設一
輛大客車停車位，減設三輛小汽車停車位。 

 
 

建築物用途 組別規模 
應附設小
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 

六 

類 

第四組：學前
教育設施 

第八組：社會

福利設施之
托兒所、兒童

托育中心 

(一 )教職員工數
未滿十人 

設置二輛 設置三輛 

(二 )教職員工數

十人以上 

教職員工

數百分之

二十 

教職員工數百分之三

十 

(三)應檢討設置必要之校車停車位，並檢討設置家

長接送區。 

第五組：教育
設施 

 

(一)小學、中等學
校 

教職員工
數百分之

二十 

教職員工數百分之三
十，另應檢討設置腳踏

車停車位。 

(二)專科、學院、

大學、研究所 

 

教職員工

數百分之

四十五，
學生人數

百分之五 

 

教職員工數百分之二

十，學生人數百分之三

十五，另應檢討設置腳
踏車停車位。 

(三)應設置充足之校車停車位；小學、中等學校並
應檢討設置家長接送區。 

說明： 

(一)教職員工數量係以實際及學校計畫人數為計算規模。 

(二)學生人數得不含寄住學校宿舍之學生，日夜間部學生可分別

檢討，另專科之學生人數可不含五專一至三年級。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
之工業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

之工業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

之工業 

一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規模(房間

數)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四十一組：一

般旅館業 

(一)未滿二十間

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二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二十 

第 

五 

類 

第四十二組：國
際觀光旅館業 

( 二 ) 二十間以
上，未滿四十間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三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二十五 

  ( 三 ) 四十間以

上，未滿六十間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四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三十 

  ( 四 ) 六十間以

上，未滿八十間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四十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三十五 

  (五)八十間以上
之部分 

房間數之百分之
三十五 

員工數量及房
間數合計百分

之四十 

  (六)附屬設施(含辦公空間)之汽機車位數標準，依該

附屬設施之類別標準設置 

 
 
 
 
 
 
 
 

建築物用途 組別規模 
應附設小

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 

六 

類 

第四組：學前

教育設施 

第八組：社會

福利設施之

托兒所、兒童
托育中心 

(一 )教職員工數

未滿十人 

設置二輛 設置三輛 

(二 )教職員工數
十人以上 

教職員工
數百分之

二十 

教職員工數百分之三
十 

(三)應檢討設置必要之校車停車位，並檢討設置家

長接送區。 

第五組：教育

設施 

 

(一)小學、中等學

校 

教職員工

數百分之
二十 

教職員工數百分之三

十，另應檢討設置腳踏
車停車位。 

(二)專科、學院、
大學、研究所 

 

教職員工
數百分之

四十五，

學生人數
百分之五 

 

教職員工數百分之二
十，學生人數百分之三

十五，另應檢討設置腳

踏車停車位。 

(三)應設置充足之校車停車位；小學、中等學校並

應檢討設置家長接送區。 
說明： 

(一)教職員工數量係以實際及學校計畫人數為計算規模。 

(二)學生人數得不含寄住學校宿舍之學生，日夜間部學生可分別

檢討，另專科之學生人數可不含五專一至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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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用
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平方公
尺)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 

七 

類 

其 他

各 使

用 組

別 

(一)未滿二０００之部分 每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二０００以上未滿四

０００之部分 

每二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三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三)四０００以上未滿一

００００之部分 

每二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六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四)一００００以上之部

分 

每三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九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五)第十二組公共事業設施(一)公共汽車或其他公眾運輸場

站設施，其場站具有轉運功能者，基地內應檢討設置腳踏車
停車區、機車停車區、小汽車臨停區及計程車排班區，並經

交通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六)第十二組公共事業設施(二)捷運場站設施(含捷運聯合開
發基地)、(七)台路客貨站及鐵路用地，供旅客搭乘使用之場

站，其基地內應設置腳踏車停車區、機車停車區、小汽車臨

停區及計程車排班區，並經交通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總說明： 

一、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
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
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
保齡球館之球道等類似用途部分。 

二、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時，其設置基
準分別依本表規定計算後予以累加。 

三、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車道，應距最近之交叉口至
少在十五公尺以上為原則，如情況許可應設置於側
街。 

四、機車停車位需長二公尺以上，寬一公尺以上，車道
寬度應為一．五公尺以上。 

五、建築物新建時，如於地面層規劃完整區劃供腳踏車
停車場使用並設置腳踏車架，至多得將機車位數三
分之一之空間面積，調整為腳踏車停車場替代。 

六、法定機車停車位無實際使用需求時，得向市政府提
出申請將該部分改為汽車停車位；其停車位調整數
量為一○○輛以上者，應經本市交通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始可辦理變更。 

七、基地面積一○○○平方公尺以上公有建築物之停車
空間，應依上表標準加倍留設，並應提供公眾使用。
但非屬一般洽公性質或經交通主管機關同意者，得
免加倍留設。 

八、依本表核算停車位數量未達整數部分，仍應設置一
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 

七 

類 

其他各使用

組別 

(一 )未滿二００

０之部分 

每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０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二 )二０００以

上未滿四０００

之部分 

每二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三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三 )四０００以

上未滿一０００
０之部分 

每二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六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四 )一００００

以上之部分 

每三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一九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總說明： 

一、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
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
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
保齡球館之球道等類似用途部分。 

二、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時，其設置基
準分別依本表規定計算後予以累加。 

三、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車道，如情況許可應位於側
街，並應距最近之交叉口至少在三十公尺以上。 

 

四、機車停車位需長二公尺以上，寬一公尺以上，車道
寬度應為一．五公尺以上。 

五、建築物新建時，如於地面層規劃完整區劃供腳踏車
停車場使用並設置腳踏車架，至多得將機車位數三
分之一之空間面積，調整為腳踏車停車場替代。 

六、法定機車停車位無實際使用需求時，得向市政府提
出申請將該部分改為汽車停車位；其停車位調整數
量為一○○輛以上者，應經本市交通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始可辦理變更。 

七、基地面積一○○○平方公尺以上公有建築物之停車
空間，應依上表標準加倍留設，並應提供公眾使用。
但非屬一般洽公性質或經交通主管機關同意者，得
免加倍留設。 

八、依本表核算停車位數量未達整數部分，仍應設置一
輛。 

 


